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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 

一、媒体报道简述 

近日，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关注到有相关媒体文章

报道了对公司关于经营业绩、公司分红、融资、关联资产收购等事项的相关内容。公司就相

关报道的内容进行了核实，为避免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及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，现作相关说明如

下： 

二、澄清说明 

（一）关于提及的融资事项 

经公司核实，截至 2018 年 9月 30日，公司合并报表负债总额 2,926,857,603.50 元，其

中有息负债 1,753,700,000.00 元。资产负债率为 40.11%，负债率较低。且公司目前资信状

况良好，未发生到期债务未偿还情况。公司亦未发生影响公司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。 

截止目前，公司发行了两期公司债券： 

2016年第一期：1.06亿元，票面利率 5.65%，证券简称：16海矿 01，证券代码：136667。

2017 年第一期：2亿元，票面利率 6.50%，证券简称：17海矿 01，证券代码：143050。发行

过程中公司均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及依照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信

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按时履行了付息义务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的两

期债券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，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，报告维持公司债券“16 海矿 01”和“17 

海矿 01”的信用等级为“AA”，维持主体信用等级为“AA”，维持评级展望为“稳定”。 

2018年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，积极寻找多元化融资方式，更好地实现公司发展战略与

公司竞争优势，公司拟发行美元债券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，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

通过，并已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。目前，美元债券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尚未发

行。后续推进事宜公司将依照相关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

综上，公司进行的融资工作，均合法合规地履行了公司内部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，旨在

积极寻找多元化融资渠道，更好地支持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。 

（二）关于提及的公司经营业绩事项 

本公司主要产品为铁矿石产品，铁矿石的价格受宏观经济状况、供需关系、海运价格、

汇率等多方面因素影响，近年来波动较大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，钢铁行业面临下游需

求减弱、库存增加等困境，钢铁行业去产能导致铁矿石需求减弱，国外优质铁矿石进口影响

港口铁矿石库存增加，铁矿石价格也随之走低。同时，公司铁矿石开采进入了露采转地采的

转型时期，公司产品成本费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，影响公司盈利能力下降。若宏观经济

出现较大波动，本公司经营业绩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。 

2011年起，铁矿石价格于 2011年 2月 15日普氏指数达到最高点 193.00 美元/吨，往后

总体趋势震荡下跌，于 2015 年 12月 15日普氏指数跌到 38.50美元/吨，创历史新低。虽然

从 2016年开始，铁矿石价格有所回升，但是，近几年，铁矿石价格仍处于波动震荡趋势，影

响公司业绩产生较大程度的波动。公司对业绩波动情况，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。 

（三）关于提及的分红事项 

公司上市前 2009 年至 2013 年分红事项的实施，均履行了公司内部决策程序，经董事会

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执行。公司上市后于 2014 年、2015 年实施的分红，分红事项分别通过

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、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、2015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》指出“上市公

司现金分红是实现投资者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，对于培育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理念，增强资本

市场的吸引力和活力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”，以及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

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也明确指出“随着上市公司的成长和发展，给予投资

者合理的投资回报，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，是上市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

现金分红是实现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，更是培育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理念，增强资本市场活力

和吸引力的重要途径”。另外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第二章第一节

第十条亦对上市公司分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“上市公司应积极回报股东，在公司章程中明

确利润分配办法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。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制定及执行情况，具

备条件而不进行现金分红的，应当充分披露原因”。公司分红行为是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相关政策的践行，是对公司所有股东的回馈。公司一直重视股东合法权益，在具备现金分

红条件和能力时，同时兼顾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，积极开展分红工作。公司进行的分红未

导致公司资金短缺并影响公司生产运营，截至 2018 年 9月 30日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1.39



亿元，有息负债为 17.54亿元，公司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公司发展。 

（四）关于提及的关联资产收购事项 

关于收购复星国际境外子公司事项，目前正在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

境外子公司的部分股权进行意向性沟通。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在与交易各方沟通阶段，并须

经政府发改、商务等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准、许可，是否能够完成存在不确定性。截至目前，

对于本交易事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。公司将本次交易视实际进展情况并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

等规定，及时履行内部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由于本次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，如项目开展顺利，该事项需通过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

的审议方可执行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董事会审议本交易时关联董事

须回避表决，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，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。因此，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输

送利益的行为。 

三、特别提示 

公司在此提示广大投资者：本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以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刊登的

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2月 5日 


